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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

600684

股票简称
：

珠江实业 编号
：

临
2010-006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05

月

06

日以文件、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为

2010

年

05

月

07

日，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公司存量公房的议案》；

同意以不低于评估价出售中天衡评字【

2009

】第

4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列

56

套物业中

位于白云区平安路云西一街

4

号

101

、

104

、

202

、

701

、

801

、

802

、

803

、

804

的八套房屋。上述

8

套

房屋建筑面积共

746.66

平米， 广州中天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价为人民币

3,807,000

元。

上述物业是公司使用法定公益金购买，应归属为集体福利，属于产权清晰的存量公房。 根据

【穗房改办

[2002]11

号】文规定，凡产权清晰的存量公房须经过出资人同意后方可出售。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将提交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

600684

证券简称
：

珠江实业 编号
：

临
2010-007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05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

：

00

●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淘金北路

75-79

号（麓湖阁）大院北塔首层（广州珠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05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

：

00

3

、会议地点：广州市淘金北路

75-79

号（麓湖阁）大院北塔首层（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会议室

4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7

、《关于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8

、《关于出售公司存量公房的议案》

上述议案

1

、

3

、

4

、

5

、

6

、

7

业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

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0

年

02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议案

2

业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决议公告

刊登在

02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议案

8

业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0

年

05

月

08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上述议案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三、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0

年

05

月

21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后）；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

四、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A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登记和出席会议；

B

、受托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账户卡及持股人凭证登记和出

席会议；

C

、法人股东代表持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

人除外）、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和出席会议；

D

、异地股东也可以传真、信函方式登记，信函登记以收到邮戳为准。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05

月

26

日与

05

月

27

日，

8

：

30--12

：

00

，

14

：

00--17

：

30

；

3

、登记地点：广州市环市东路

362-366

号好世界广场

30

楼董事会秘书处

五、会议其他事项

1

、会议半天，与会人员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2

、联系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362-366

号好世界广场

30

楼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510060

电话：

(020)83752439

传真：

(020)83752663

联系人：陈燕平 吴制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公司）出席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05

月

28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委托如下：

（

1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2

）受托人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事项投同意、不同意或弃权票的指示：

对股东大会议程所列 议案投同意票；

对股东大会议程所列 议案投不同意票；

对股东大会议程所列 议案投弃权票；

（

3

）受托人对临时提案是（否）具有表决权及行使表决权的具体指示。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

002224

证券简称
：

三力士 公告编号
：

2010-013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17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于

2010

年

5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一、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3,003,16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95％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培生先生主持，全体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3,003,1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63,003,1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3,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

；反对

3,16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63,003,1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10

年度的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同意

63,003,1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3,003,1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蒋文军先生、马国华先生向大会作了

2009

年度述职

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002161

证券简称
：

远望谷 公告编码
：

2010-01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桃园东路

1

号新桃园酒店（桃园店）

16

楼会议室

3

、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时间：

2010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10

：

00～12

：

00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玉锁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132,858,33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

256,800,000

股的

51.7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858,33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独立董事王滨生先生作为独立董事代表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858,33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858,33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858,33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

132,858,33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2009

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858,33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858,33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0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858,33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858,33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志刚、邹晓东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

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000301

证券简称
：

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

2010-011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9

：

00

开始；

2

、召开地点：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七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5

、主持人：董事长吴新祥先生；

6

、

2010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2010

年

5

月

7

日召开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并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通过《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名，代表股份数额

470,246,524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8.60%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对提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

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70,246,5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70,246,5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70,246,5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470,246,5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5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70,246,5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70,246,5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年度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402,240,

617.38

元。 考虑到土地开发整理业务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

200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7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的议案。

第一大股东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因为属于关联方，所以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的

股份是

447,013,980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3,232,544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70,246,5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会议同意增补王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王涛先生简历请见

2010

年

4

月

16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内容）。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

2009

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请见

2010

年

4

月

16

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内容）。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毛玮红、张红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200770

证券简称
：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

2010－020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日前，本公司收到郑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2009

郑仲裁字第

295

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将此次仲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或仲裁受理的基本情况

原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被告：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公司

该案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由郑州仲裁委员会受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3

年

5

月

11

日，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

2×135MW

火电机组锅炉

合同》，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本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公司交付了两

台锅炉设备，但该公司拖欠本公司合同款共计

958

万元。 本公司曾多次发出催款通知，要求

该公司支付拖欠款项，但都未得到任何回应。

2009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向郑州仲裁委员会提

交仲裁申请， 请求仲裁委员会裁决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公司偿还本公司合同款共计

958

万

元，违约金及利息共计

984.8

万元，并向仲裁委提交了合同、催款通知及回复等相关证据。

三、有关本案的前期披露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m.

cn

）上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

2009－033

四、本案的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6

日收到郑州仲裁委员会（

2009

）郑仲裁字第

295

号裁决书，裁决

如下：

1

、被申请人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公司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武汉锅炉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合同欠款（质保金）

958

万元；

2

、被申请人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武汉锅

炉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968

万元；

上述一、二项逾期履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

、驳回申请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

4

、本案仲裁费

143,897

元，由被申请人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

仲裁费已由

申请人预交，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申请人。

五、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及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裁决对公司的影响

本案的裁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不会造成影响。

七、备查文件

1

、郑州仲裁委员会第（

295

）号受理通知书。

2

、郑州仲裁委员会（

2009

）郑仲裁字第

295

号裁决书。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

股票代码
：

002043

股票简称
：

兔宝宝 公告编号
：

2010－018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发出通知

(

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

，于

2010

年

5

月

7

日上午

9

﹕

30

在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3,482,4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83,

000,000

股的

40.15%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鸿敏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

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以

73,482,4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以

73,482,4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以

73,482,4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以

73,482,4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通过。

同意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8,3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共计派发

9,15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105,544,251.77

元转入下一年度。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以

73,482,4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以

73,482,4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通过。

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0

年度的财务审

计机构，聘期一年。

7

、以

8,486,58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三位独立董事分别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报告对

2010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日

常工作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行情况进行了报告。

《

2009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兔宝宝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
：

600221 900945

股票简称
：

海南航空海航
B

股 编号
：

临
2010-022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提交审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7

日上

午

9

时在海口市海秀路

29

号海航发展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237834.612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65%

，其中

B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7.6

万股。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晓明董事长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

2009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2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

2009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3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

200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4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

2009

年财务报告和

2010

年财务计

划》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5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

2009

年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6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分配方案的报告》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7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

的报告》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8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生产性关联

交易协议的报告》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他股东

6671.3291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

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9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通过公司与控股

子公司

2010

年互保额度的报告》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10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关联

方

2010

年互保额度的报告》

表决结果：

6671.3291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11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对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的报告》

表决结果：

6671.3291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12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

2010

年飞机引进计划》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13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报告》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14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报告》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15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

表决结果：

237834.6128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国浩律师事务所施念清、邓琳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

、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002273

股票简称
：

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

2010

）

014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特别提示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9

点

2

、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元大酒店中华厅

3

、召集人：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5

、主持人：董事长林敏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9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9,977,892.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7.6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人和见

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49,977,892.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2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49,977,892.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49,977,892.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49,977,892.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

49,977,892.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49,977,892.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7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

49,977,892.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8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

49,977,892.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

49,977,892.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除通过以上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还向大会作了述职报告。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浙江水

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

则》 等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出具的 《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600456

证券简称
：

宝钛股份编号
：

2010－010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010

年

5

月

7

日在七一招待所三楼会议室召开

了此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10

人，实际出席

7

人，董事王文生、康义和周廉因事未出席

会议，分别委托董事邹武装、李垣和陈方正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和总经

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邹武装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以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公司按照控股子公司宝

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股东注册资本同比例向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1

亿元，用

于新建万吨全流程海绵钛项目。

该项目是钛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和循环经济的体现，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海绵钛全流

程技术，提升海绵钛品质及稳定成本，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最终提高宝钛产品竞争

力。增资后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66.67%

，另一股东王艳也按照注册资本同

比例向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5000

万元，持股比例仍为

33.33%

。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

证券简称
：

澳柯玛 证券代码
：

600336

编号
：

临
2010－006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6

日以书面、 电子

邮件及传真形式发送给各位董事、监事，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表决，应参与表

决董事

8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名。 本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李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资设立澳柯玛（天津）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的议案》，

8

票同意；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澳柯玛（沂南）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

500

万元设立澳柯玛（天津）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核准名称为准），其中本公司出资

450

万元，持股

90%

，澳柯玛（沂南）新能源电动车有限

公司出资

50

万元，持股

10%

。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动车、电瓶、充电设备及其零配件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该公司的设立有助于公司电动车业务拓宽产业布局、拓展全国性市场，有助于促进公司

电动车业务的快速发展。

特此公告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8

日


